声  明
北京市土地利用事务中心：
由我公司出具的北京市通州区永乐店镇中心区G地块土地一级开发项目TZ10-0101-6101、6102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、A334托幼用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格评估（以下简称“该项目”）报告（备案编号：               ）已按国土资源部要求进行了电子化备案，现声明如下：
1、 本报告为该项目最终评估结果；
2、 本报告已于     年   月   日完成备案；
3、 本报告实物与备案报告内容一致；
4、 本版备案（备案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）为此报告在国土资源部电子备案系统中的最终备案版本。
特此声明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评估单位（公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评估师（签字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注意：该声明需与报告首页加盖骑缝章方为有效文件。
